
通海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2022 年县级养殖业保险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1

－2023 年度玉溪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种植业、养殖业）实施

方案通知》玉农通〔2021〕17 号文件及通海县农业农村局

10 月 21 日项目申报会议纪要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农业农村局

（一）组织机构

县农业农村局由普家忠局长任组长，师尚庭副局长任副

组长，局种植业、养殖业管理股负责组织监督实施，各乡镇

（街道)、村、组等其他单位和人员配合工作。

（二）主体责任

县农业农村局由普家忠局长任组长，师尚庭副局长任副

组长，局种植业、养殖业管理股负责组织监督实施、负责方

案制定、组织、绩效评估等相关工作,人事计划财务股负责

补助资金使用以及财务监管工作，各乡镇（街道)、村、组

等其他单位和人员配合工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采取“联合承保、统一服务、合作共赢”的服务模式，

通海县农业农村局与承保保险公司紧密联系，具备项目实施

的人、技、物等条件，按照政府引导、自主自愿的原则，做

到应保尽保、愿保尽保。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2 年能繁母猪计划投保 8000 头，能繁母猪保险费 60

元/头、能繁母猪保险金额1100元/头、育肥猪计划投保30000

头，育肥猪保险费 32 元/头，育肥猪保险金额 700 元/头。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保险标准及通海县目前畜禽存栏预计 2022 年县级

财政补贴资金使用 14.4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 年养殖业投保数量达 3.80 万头，能繁母猪、育肥

猪保险应保尽保投保率达 90.00%以上；全县肥猪出栏率达

135.00%以上；能繁母猪死亡率 3.00%以下；投保养殖户满意

度 90.00%以上。

(一) 2022 年 1 月，由农业农村局组织制定项目实施方

案、项目申报、宣传发动等前期准备工作。

(二) 2022 年 2 月，由通海县畜禽改良站及各乡镇街道

做好项目实施前期工作。

(三) 2022 年 3-10 月，保险公司进行养殖业保险投保及

理赔等相关工作。

(四) 2022 年 11-12 月，由局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组织开

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资料收集、总结及绩效评价等工作。

2022 年全年共 144 万元（其中中央补贴 72 万、省级补



贴 8.64 万、市级补贴 20.16 万、县级补贴 14.40 万，养殖

户承担 28.80 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2 年养殖业投保数量达 3.8 万头，能繁母猪、育肥猪

保险应保尽保投保率达 90.00%以上；全县肥猪出栏率达

135.00%以上；能繁母猪死亡率 3.00%以下；投保养殖户满意

度 90.00%以上。养殖业投保数量稳定增长，农业保险持续提

质增效。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2022 年县级扶贫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通海县“十四五”巩固脱贫成果规划（2021—2025

年）》和玉溪市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玉溪市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责任清单〉》和〈玉溪市关于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向上争取项目

责任清单〉的通知》（玉巩固振兴组办〔2021〕1 号）等文

件精神，2022 年，脱贫攻坚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2035 年，

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科学谋划脱

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改善脱



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生产生活条件，特编

制本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农业农村局

（一）组织机构

项目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分管副书记、副县

长为副组长，县乡村振兴局、县财政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

成员的通海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下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于县农业农村局，由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任办

公室主任，负责处理项目实施日常工作，并加强对项目实施

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县财政局负责财政扶

贫资金筹集拨付、报账、管理、监督等工作。项目实施乡镇、

村组负责做好项目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公示公告、社会稳

定、资料管理等工作。

（二）主体责任

县农业农村局由普家忠局长任办公室主任，王宝强副局

长任副主任，局乡村振兴股负责组织监督实施、负责方案制

定、组织、绩效评估等相关工作,人事计划财务股负责补助

资金使用以及财务监管工作。项目实施乡镇、村组负责做好

项目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公示公告、社会稳定、资料管理

等工作。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2 年，脱贫攻坚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2035 年，相

对贫困进一步缓解；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科学谋划脱贫

攻坚巩固提升工作。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通海县“十四五”巩固脱贫成果规划



（2021—2025 年）》的文件精神县级配套 2022 年项目经费

500.00 万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产业发展，

开展技能培训，补助中高职学生，小额扶贫信贷贴息，驻村

工作队经费等支出。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2 年项目经费 500.00 万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支持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补助中高职学生，小

额扶贫信贷贴息，驻村工作队经费等支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云财农〔2021〕140 号）的文件精神，“省、州（市)、

县（市、区）财政部门要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需要及财力情况，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

模的本级衔接资金，保持投入力度总体稳定”的相关要求，

在参照 2021 年县财政安排 500.00 万元的基础上，本项目计

划安排资金 500.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通海县“十四五”巩固脱贫成果规划（2021—2025

年）》的文件精神县级配套 2022 年项目经费 500.00 万元，

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

补助中高职学生，小额扶贫信贷贴息，驻村工作队经费等支

出。



（一）扶持产业发展资金 250.00 万元。按照专项财政

扶贫资金不少于 50.00%产业投入的比例要求，设置扶持产业

发资金 250.00 万元。主要用于补助 2021 年已经建设投入使

用但报账未完成的产业项目（先建后补），以及 2022 年拟实

施的项目。

1.产业种植项目。2021 年野山椒、玉米种植项目，完成

投资 90.00 万元，需补助 90.00 万元。

2.2021 年高大乡代办村蔬菜种植基地项目。完成投资

120.00 万元，中央、县级已补助 101.00 万元，需补助 9.00

万元。

3.2021 年四街镇龚杨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70.00 万元，中央、县级已补助 35.00 万元，需补助 35.00

万元。

4.2021 年里山乡里山社区二组（上许家庄）田间道路硬

化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117.00 万元，中央、县级已补助 96.00

万元，需补助 21.00 万元。

5.2021 年观音村一组（乌刀村）田间沟渠及道路建设巩

固提升项目。完成投资130.00万元，中央、县级已补助109.00

万元，需补助 21.00 万元。

6.剩余 74.00 万元。根据脱贫地区、脱贫户实际情况，

用于支持 2022 年产业发展。



（二）专项扶贫项目 101.00 万元。安排资金 101.00 万

元，面向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用于补助 2020-2021 年已

经建设投入使用但报账未完成的项目（先建后补）。

1.2021 年高大乡五街四组村内道路硬化。完成投资

30.00 万元，县级已补助 12.00 万元，需补助 18.00 万元。

2.县乡村 2014-2020 年扶贫档案整理。完成投资 16.00

万元，县级已补助 4.00 万元，还需补助 12.00 万元。

3.2020 年项目：里山乡芭蕉村卫生室建设补助 16.00 万

元，里山乡生产用水设施建设 23.06 万元；高大乡五街村卫

生室建设补助 6.80 万元；杨广镇落凤村蜜蜂养殖配套设施

补助 5.14 万元；河西镇清水河村打深井补助 20.00 万元。

合计 71.00 万元。

（三）扶贫到户小额信贷贴息。目前款余额 2037.00 万

元，至年底贷款余额预计 2087.00 万元，按 4.75‰利率计算，

需贴息约 100.00 万元。

（四）教育扶贫“雨露计划”补助。每名学生每学期补

助 1500.00 元，按 2021 年已补助情况，2022 年按 120 人次

计，需 18.00 万元。

（五）驻村扶贫工作队经费。9个脱贫村每个村配套 1.00

万元，共需 9.00 万元。

（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5.00 万元。用于培训脱贫

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劳动力，提高劳动技能，

增加收入水平。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通过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无息小额信贷发展蔬菜、野山椒、玉米种植等

措施，脱贫村产业结构能够得到调整，脱贫户家庭经济实现

多元收入，人均新增产值 1000.00 元，除去必要的管护成本，

预计人均年增收 500-1000 元。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可使项目村和脱贫户直接受益，并辐射

带动相邻区域全面发展。通过路、水、土、房等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将改善该区域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产业开发等项

目实施，帮助贫困群众发展水果等长效增收产业；通过劳务

培训、实用技术培训、扶贫互助合作社建设、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等项目实施，增强脱贫农户的自立、自强和自我发展的

能力，提高农村管理的组织化程度，实现社区和谐。

（三）生态效益

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业，项目区林地覆盖率将大幅提高，

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生态效益显著。

（四）扶贫效益

通过发展精准扶持脱贫村、脱贫户，项目区基础设施将

得到有力改善，脱贫户通过扶持产业、技术培训，将增强脱

贫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行减贫任务，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和

谐发展。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县级配套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加快推进通海县农村“厕所革命”改建工作，根据中

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厕所革命”实

施方案（2019－2020 年）〉的通知》（云农办通〔2019〕7

号）和《玉溪市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案（2019—2020 年）》

（玉农办〔2019〕3 号）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厕所革命”重要指示批示，坚持把农村“厕所革命”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举措，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

生态工程、文明工程来抓，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无害化卫生户

厕和农村公厕改造、新建。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农业农村局

（一）组织机构

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政府副县长任副组长的农

村“厕所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农业农

村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各乡镇（街道）要相应成立农村

“厕所革命”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

（二）主体责任

县农业农村局由普家忠局长任办公室主任，王宝强副局

长任副主任，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股负责组织监督实施、负

责方案制定、组织、绩效评估等相关工作,人事计划财务股

负责补助资金使用以及财务监管工作，各乡镇（街道)、村、

组等其他单位和人员人员配合工作。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农村厕所改造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云农环﹝2019﹞64 号）、《玉溪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2022 年

目标：按照“县区主责、乡镇主体，先建后补、以奖代补”

的原则。全县 2019-2020 年新建、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2952 座，其中里山乡 848 座、高大乡 1471 座、河西镇 633

座，使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00%以上。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县 2019-2020 年新建、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2952

座，其中里山乡 848 座、高大乡 1471 座、河西镇 633 座。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19 年-2020 年，全县新建、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2952 座，其中里山乡 848 座、高大乡 1471 座、河西镇 633

座。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按照 400 元/座补助，项目总投资

118.08 万元，资金来源：县级配套补助资金，不足部份地方

自筹。

七、项目实施计划



各乡镇（街道）综合考虑农村地理环境、水利条件、经

济发展水平、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等因素，结合村庄规划和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等重点工

作部署，突出乡村特色，体现农村风土人情，因地制宜制定

出农村“厕所革命”（2020 年）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

责任担当，细化年度目标任务、落实资金保障和工作措施，

确保农村“厕所革命”任务落地落实。

2019 年 1 月，各乡镇（街道）进行动员村组和农户。

2019 年 2 月-2020 年 11 月，项目施工。

2021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材料收集，总结验收。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全县新建、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2952 座，使无害化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以上；通过努力，有效解决农村厕

所旱厕较多、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低及少数地方无厕所等

突出问题，基本实现农村公厕和户厕“数量充足、布局合理、

管理规范、文明如厕”的目标。


